
瓷
、
前

一-E司
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一
辭
，
係
傳
自
西
方
，
中
國
所
無
。

然
論
其
實
質
，
則
我
國
早
於
先
秦
時
代
就
有
社
會
福
利
思

想
存
在
，
且
現
代
民
主
國
家
施
行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諸

多
於
當
時
即
已
經
有
例
可
接
。
甚
者
，
當
今
工
業
先
進
國

家
所
標
榜
的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或
「
福
利
社
會
」
理
念
，
體

記
艘
運
大
同
篇
早
已
表
露
無
遺
。
更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我

國
社
會
福
利
乃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下
的
產
物
，

非
但
自
成
一

套
體
系
，
且
別
具
特
色
。

社
會
福
利
所
指
為
何
?
學
者
言
殊
，
莫
衷
一
是
。
攘

鶯
火
生
先
生
研
究
，
有
以
「
目
的
」
觀
鼎
立
說
，
有
以
「

一
福
利
內
容
」
觀
點
設
義
，
亦
有
以
「
政
府
干
預
」
觀
點
界

定
;
然
加
以
歸
納
，
成
認
為
「
社
會
福
利
是
由
政
府
直
接

辦
理
或
間
接
贊
助
」
。
(
註
一
)
接
此
以
觀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
思
想
的
起
源
，
則
可
溯
至
殷
末
周
初
「
民
本
思
想
」
之
明

芽
。
何
以
得
知
?
蓋
因
社
會
福
利
臨
由
政
府
興
辦
，
其
對

象
必
為
人
民
;
惟
當
人
民
之
價
值
獲
得
肯
定
，
人
民
之
福

祉
受
到
重
祖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始
有
可
能
發
生
。
因
此
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乃
是
人
文
思
想
中
以
人
民
為
政

治
主
體
的
「
民
本
思
想
」
興
起
後
才
產
生
的
。
中
國
人
文

思
想
，
是
古
代
中
國
人
對
原
始
宗
教
作
一
轉
化
，
解
決
了

天
人
關
係
問
題
，
達
到
夫
人
相
予
之
揖
後
，
所
發
展
出
之

一
套
以
人
為
本
的
思
想
。
至
於
民
本
思
想
則
孕
育
於
殷
商

，
萌
芽
於
周
初
，
勃
興
於
春
秋
，
而
由
原
始
儒
家
總
結
。

貳
、
民
本
思
想
的
孕
育
|
殷
商

人
類
文
化
都
是
從
宗
教
開
始
的
，
中
國
也
不
例
外
。

(
註
二
)
殷
商
是
一
個
宗
教
權
威
至
上
的
民
族
社
會
，
其

思
想
行
為
、
日
常
生
活
的
一
切
、
乃
至
於
國
家
大
事
，
無

不
取
決
於
天
神
、
地
祇
、
或
人
鬼
，
於
是rF
軍
大
行
其
道

。
股
人
以
「
一
帝
」
或
稱
「
上
帝
」
為
諸
神
之
首
，
天
地
間

最
高
的
主
宰
;
而
王
則
是
地
上
的
最
高
統
治
者
，
上
帝
的

地
上
代
位
者
，
因
此
商
王
也
是
巫
祝
的
領
抽
，
具
有
無
上

的
權
威
。

以
1
「
益
而
言
，
貞
r
h
a
雖
是
t
「
間
神
意
的
行
為
，
但
它

不
是
將
神
絕
對
化
，
毋
寧
說
是
欲
通
過
神
意
而
使
王
神
聖

化
。
從
甲
骨
上
的
驗
辭
就
可
證
明
這
一
熙
。
因
此
，
貞
，
「

行
為
的
目
的
並
不
止
於
預
佑
，
它
還
負
有
Y
F

兆
神
，
意
將
來

必
當
實
現
的
一
意
義
，
而
所
驗
證
之
事
實
就
成
為
確
定
王
權

威
的
根
援
。
(
註
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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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這
神
權
至
上
、
主
權
絕
對
的
原
始
宗
教
社
會
裳
，

人
民
在
政
治
上
毫
無
地
位
可
言
，
他
們
隨
時
要
為
證
明
王

的
神
聖
性
而
奉
獻
最
大
的
努
力
與
犧
牲
。
如
安
陽
侯
家
莊

等
地
所
出
土
之
一
商
王
陵
中
數
以
千
計
的
殉
葬
者
，
就
是
力

證
之
一
。
(
註
四
)
縱
令
如
此
，
從
耽
有
丈
獻
中
可
以
發

現
，
殷
代
中
有
些
賢
王
已
有
重
親
人
民
的
思
想
。
如
盤
庚

對
人
民
說
:
「
古
我
前
后
﹒
間
不
惟
民
之
承
保
，
后
胥
感

;
鮮
以
不
浮
于
天
時
。•..•.. 

承
(
保
)
汝
俾
(
益
)
汝
'

惟
喜
康
共
(
共
享
安
樂
)
。
」
;
盤
庚
告
誡
其
官
吏
要
「

施
質
德
于
民
，
至
于
婚
女
」
、
「
無
侮
老
成
人
，

無
弱
孤

有
幼
」
;
盤
庚
遷
都
乃
「
重
我
民
，
無
盡
劉
(
殺
)
」
、

「
視
民
利
用
遲
」
。
(
註
五
)
又
如
尚
書
無
逸
篇
中
記
載

.

「
背
在
股
王
中
宗
，
嚴
恭
賀
畏
，
天
命
自
度
，
治
民
祇

懼
，
不
敢
荒
嚀
。..... 

其
在
高
宗
，
時
舊
勞
于
外
，
愛
暨



小
人
。
作
其
即
位
，
乃
或
亮
陰
;
一
一
一
年
不
言
，
其
惟
不
言

，
言
乃
雍
。
不
敢
荒
寧
，
嘉
啃
殷
邦
。
至
於
小
大
，
無
時

或
怨
。...... 

其
在
祖
甲
，
不
義
惟
王
，
舊
為
小
人
。
作
其

即
位
，
愛
知
小
人
之
依
;
能
保
惠
于
照
民
，
不
敢
侮
鯨
寡

。
」
此
四
王
的
重
民
表
現
，
說
明
了
在
原
始
宗
教
氣
氛
龍

車
下
的
殷
代
，
人
文
思
想
已
逐
漸
孕
育
萌
芽
中
。
遠
至
殷

周
之
際
，
由
於
人
的
自
主
意
識
逐
漸
加
強
，
人
文
思
想
乃

獲
得
更
進
一
步
的
發
展
。

春
一
、
民
本
思
想
的
萌
芽i
西
周

周
人
克
肢
，
實
際
上
僅
推
翻
肢
王
朝
，
對
殷
商
人
民

及
舊
有
方
國
並
未
能
有
效
加
以
征
服
與
控
制
。
因
此
，
武

王
死
後
不
久
，
就
爆
發
股
民
鈑
亂
事
件
。
周
公
殺
平
三
監

之
亂
後
，
在
人
文
自
覺
與
憂
患
意
識
(
註
六
)
激
盪
干
，

體
認
到
人
行
為
的
重
要
性
。
因
此
，
他
除
了
以
民
族
社
會

為
基
礎
建
立
宗
法
制
度
，
再
以
宗
法
制
度
為
骨
幹
大
行
封

建
，
藉
以
加
強
對
殷
商
後
裔
之
控
制
外
;
並
將
殷
人
宗
教

加
以
轉
化
，
藉
天
命
之
說
作
為
政
權
轉
移
合
法
化
的
根
攘

，
以
證
明
周
人
滅
殷
乃
天
命
之
故
。
而
周
初
社
會
福
利
思

想
即
統
攝
於
「
天
命
觀
」
中
。

一
、
天
命
觀i
!

天
命
靡
常
，
修
德
保
民
，

永
配
於
天

天
命
觀
建
立
在
周
人
宗
教
信
仰
上
。
周
文
化
係
承
韻

殷
商
一
文
化
而
來
，
在
宗
敢
信
仰
上
，
周
人
雖
仍
對
許
多
雜

亂
的
自
然
神
加
以
祭
吧
，
但
其
政
權
之
根
諒
卸
僅
訴
諸
最

高
神
的
天
一
帝
(
或
稱
天
)
。
周
人
同
時
相
信
人
乃
天
生
，

天
愛
民
甚
，
所
以
天
命
有
德
之
人
為
天
子
，
「
作
民
丈
母

，
以
為
天
下
王
」
(
註
七
)
，
代
天
造
福
萬
民
。

但
是
，
天
對
統
治
集
團
並
非
無
條
件
支
持
，
她
之
支

持
與
否
取
決
於
民
意
。
倘
書
上
所
說.. 

「
惟
天
陣
命
鑫
我

民
」
(
註
入
)
，
「
天
靚
自
我
民
視
，
天
聽
自
我
民
聽
」

(
註
九
)
，
「
天
聰
明
，
自
我
民
聰
明
;
天
明
畏
，
自
我

民
研
成
」
(
註
十
)
等
，
都
是
指
「
天
」
之
所
行
，
皆
通

過
「
民
」
而
表
達
。
臨
然
天
命
顯
於
民
情
，
王
者
自
然
應

以
民
為
監
。
(
註
十
一
)
換
言
之
，
天
命
靡
常
，
王
者
欲

求
天
帝
之
長
久
眷
顧
，
就
必
讀
修
德
保
民
，
才
能
永
配
天

命
;
若
王
者
不
能
敬
德
、
明
德
，
則
天
命
改
易
，
另
按
有

德
。
這
種
思
想
，
在
俏
書
及
詩
經
中
記
載
很
多
，
如.• 

1

天
畏
張
忱
，
民
情
大
可
見
。
小
人
難
保
;
往
盡
乃

心
，
無
康
好
逸
豫
，
乃
其
父
民
。
(
尚
書
康
話
)

2

別
求
聞
自
古
先
哲
王
，
用
康
保
民
，
弘
于
天
若
。

德
裕
乃
身
，
不
鹿
在
王
命
。
(
同
前
)

3

在
背
毆
先
哲
王
，
迪
畏
天
，
顯
小
民
，
經
德
秉
哲

。
(
尚
書
酒
詰
)

4

天
亦
衷
于
四
芳
民
，
其
眷
命
用
戀
，
王
其
疾
敬
德

。
(
尚
書
召
詰
〉

5

天
命
自
度
，
治
民
祇
懼
，
不
敢
荒
寧
。
(
尚
書
無

逸
〉

6

假
樂
君
子
，
顯
顯
令
德
，
宜
民
宜
人
，
受
融
于
天

。
保
右
命
之
，
自
天
申
立
。
(
詩
經
大
雅
生
民
之
什
)

為
了
讓
股
人
相
信
，
真
正
導
致
商
朝
覆
亡
的
不
是
周

人
，
而
是
天
脅
，
周
公
乃
引
歷
史
為
證
.. 

古
時
「
有
夏
服

天
命
，
惟
有
歷
年
」
'
傳
至
綽
綽
，
因
「
不
敬
厭
德
」
(
註

十
二
)
「
誕
厭
逸
，
不
肯
感
言
于
民
;
乃
大
淫
霄
，
不
克

終
日
勸
于
帝
之
迪...... 

。
厥
園
一
帝
之
命
，
不
克
開
于
民
之

麗
;
乃
大
降
罰
，
樂
觀
有
夏...... 

。
天
惟
時
求
民
主
，
乃

大
降
顯
休
命
于
成
湯
，
刑
珍
有
夏
。
」
(
註
十
三
)
而
商

朝
雖
然
「
自
成
湯
至
於
已
有
乙
'
罔
不
明
德
恤
肥
;
亦
惟
天

丕
建
，
保
父
殷
王
;
殷
王
亦
問
敢
失
帝
罔
不
配
天
，
其

潭
。
」
(
註
十
四
)
但
至
材
王
，
其
「
逸
厥
逸
，
圖
厥
政
，

不
鋪
系
。
」
(
註
十
五
)
「
誕
淫
厥
訣
-
罔
顧
天
顯
民
瓶
。

惟
時
上
帝
不
侏
'
降
若
拉
大
喪
。
」
(
註
十
六
)
「
惟
乃
丕

顯
考
文
王
，
克
胡
德
慎
罰
，
不
敢
侮
鯨
寡
;
庸
庸
、
社
輯

、
戚
戚
、
顯
民
。•.•... 

惟
時
估
，
冒
聞
于
上
帝
，
看
休
。

天
乃
大
命
丈
玉
，
鐘
或
肢
，
誕
受
厭
命
。
」
(
註
十
七
〉

周
公
特
別
強
調
丈
王
之
德
，
主
要
是
想
透
過
「
女
主

之
德
之
純
」
作
為
天
命
的
具
體
化
;
並
以
文
王
作
為
周
後

王
之
榜
樣
，
以
免
周
人
一
旦
失
德
而
為
天
所
藥
。
而
丈
王

在
周
人
心
目
中
的
地
位
，
正
一
意
味
著
周
初
已
由
原
始
宗
教

解
脫
出
來
，
並
開
拓
了
一
條
人
丈
思
想
大
道
;
且
由
道
德

地
人
文
精
神
之
光
，
照
出
人
民
存
在
的
價
值
。

- 64 一

二
、
天
命
觀
中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
由
於
修
德
侏
民
是
決
定
天
命
的
條
件
，
王
者
開
始
重

視
人
民
的
政
治
地
位
，
「
民
本
思
想
」
因
之
萌
芽
，
而
周

初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即
是
「
德
」
的
共
體
內
容
之
一
部
分

。
從
尚
書
對
文
王
之
德
的
描
述
及
其
他
記
載
中
，
可
以
歸

納
出
周
初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包
括
有
﹒
-

L
保
護
無
辜
民
眾
|
|
i

康
話
云.. 

「
徵
柔
懿
恭
，
懷
侏
小
民
，
聽
鮮
蝶
寡
。
」

拌
材
云.. 

「
無
胥
敗
，
無
胥
慮
，
至
于
敬
獻
寡
，
至

于
屬
締
，
合
自
以
容
(
愛
護
)
。
」



1
謹
慎
刑
罰
|
|

康
話
云
:
「
敬
明
乃
罰
」
;
「
用
英
義
刑
義
殺
」
。

呂
刑
一
只•• 

「
惟
敬
五
刑
，
以
成
三
億
」
。

正
保
障
基
本
生
活
，|
l

洪
範.• 

「
五
行
」
。
按.. 

五
行
指
水
、
火
、
木
、
金

、
土
等
五
種
人
民
生
活
不
可
或
缺
之
資
材
，

王
者
應
特
別
重
視
之
。
‘

(
註
十
入
)

ι
增
進
人
民
幸
福
i
l

拱
範
云
:
「
飲
時
五
一
蝠
，
用
數
錫
厭
照
民
」
;
「
五

一
瞄.• 

一
日
壽
，
二
日
富
，
三
日
康
寧
，
四

日
修
好
德
，
五
日
考
終
命
。
」
即
長
壽
、

富
裕
、
健
康
安
寧
、
修
養
美
德
及
老
有
善

終
五
者
，
乃
民
之
所
欲
，
王
老
應
使
之
享

有
此
類
幸
福
。

一
、
周
體
中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
周
禮
相
傳
周
公
所
著
，
是
一
部
記
載
周
代
官
制
的
書

。
因
此
，
在
探
討
西
周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時
，
有
加
以
研
究

之
必
要
。
周
體
一
書
中
，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記
裁
很

多
，
如
.• 

L
公
醫
制
度
l
i

ω
醫
師
.• 

掌
醫
立
政
令
，
聚
毒
藥
以
共
醫
事
。
凡
邦

之
有
疾
病
者
，
花
一
揚
者
造
焉
，
則
使
醫
分
而
治
之

﹒
歲
終
，
則
稽
其
醫
事
，
以
制
其
食
。
(
天
官
家

宰
下
)

ω
喪
醫•. 

掌
養
萬
民
之
疾
病
。
...... 

凡
民
之
有
痕
病

者
，
分
而
治
之
。
死
終
則
各
書
其
所
以
而
入
于
醫

師
。
(
同
前
)

2
昆
虫
自
教
助
﹒
.

ω
大
司
徒
之
職
...... 

以
荒
政
十
有
二
聚
萬
民
。
一
日

散
利
(
貸
給
種
食
)
，
二
日
薄
征
(
減
輕
賦
稅
)

二
二
日
嚴
刑
(
寬
緩
刑
罰
)
，
四
日
體
力
(
免
除

勞
投
)
，
五
日
舍
禁
(
山
澤
無
禁
)
，
六
日
去
說

(
去
關
防
之
稅
)
，
七
日
寄
體
(
禮
儀
就
簡
)
，

八
日
殺
衰
(
滅
省
喪
費
)
，
九
日
蕃
樂
(
樂
罷
不

奏
)
，
十
日
多
昏
(
鼓
勵
婚
嫁
)

，

十
一
日
索
鬼

神
(
整
修
舊
祠
)
，
十
二
日
除
盜
賊
(
除
暴
安
一
民

)
。
(
地
官
司
徒
第
二
)

ω
大
荒
大
札
，
則
令
邦
國
移
民
通
財
，
合
禁
拍
力
，

薄
征
艦
刑
。
(
同
前
)

:
福
利
服
務
﹒
.

以
保
息
(
安
居
蕃
息
)
六
聲
萬
民
。
一
日
慈
幼
(
兒

童
福
利
)
，
二
日
養
老
(
老
人
福
利
)
，
三
日
振
窮

(
就
業
服
務
)
，
四
日
恤
貧
(
公
共
扶
助
)
，
五
日

寬
疾
(
醫
療
服
務
)
，
六
日
安
富
(
社
會
安
全
)
。

(
向
前
)

ι
鄰
里
五
助
.. 

令
五
家
為
比
，
使
之
相
保
;
五
此
為
間
，
使
之
相
安

;
四
閻
為
族
，
使
之
相
喪
;
五
族
為
黨
，
使
之
相
救

;
五
黨
為
州
，
使
之
相
闢
;
五
州
為
鄉
，
使
之
相
實

(
向
前
)

i
倉
儲
制
度
.. 

遭
人.. 

掌
邦
主
委
積
，
以
待
施
惠
。
鄉
里
之
委
讀
，

以
恤
民
之
黯
呃
;
門
關
之
委
讀
，
以
養
老
孤
;
如
里

之
委
頓
，
以
待
賓
客
;
野
部
立
委
積
，
以
待
路
旅
;

縣
都
之
委
讀
，
以
待
凶
荒
。
(
地
官
司
徒
下
)

"
趴
婚
姻
服
務.. 

媒
民.. 
掌
萬
民
之
判
。
..... 

令
男
三
十
而
娶
，
女
二

十
而
嫁
。
...... 

中
春
之
月
，
令
會
男
女
;
於
是
時
也

，
奔
者
不
禁
。
若
無
故
而
不
用
令
者
，
罰
之
。
司
男

女
之
無
夫
家
者
而
會
之
。
几
嫁
子
娶
妻
，
入
幣
純
雨

無
過
五
間
。
(
同
前
)

周
體
所
記
載
的
這
些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以
現
代
眼
光

來
看
，
仍
可
算
完
備
。
但
是
書
的
作
者
及
成
書
年
代
，
後

人
頗
多
懷
疑
，
黃
沛
榮
先
生
認
為
其
乃
戰
國
宋
年
成
品
(

註
十
九
)
;
徐
復
觀
先
生
則
認
為
，
周
官
(
即
周
體
)
是

王
莽
、
劉
款
等
人
以
官
制
來
表
達
他
們
政
治
思
想
的
書
，

其
內
容
係
綜
合
先
秦
諸
于
思
想
，
外
加
穿
選
附
會
而
成
。

(
註
二
十
)
無
論
真
象
如
何
，
周
禮
可
算
是
我
國
社
會
福

利
思
想
上
一
部
很
重
要
的
典
籍
，
其
豐
富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
想
，
受
到
歷
朝
重
說
，
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之
發
展
，
影
響

至
深
且
鉅
。

,..,.- 65 ...".. 

總
之
，
周
初
強
調
天
命
觀
的
結
果
，
使
人
在
歷
史
上

取
得
自
主
的
地
位
，
當
政
者
亦
開
始
重
親
人
存
在
的
價
值

和
人
民
的
政
治
地
位
，
「
民
本
思
想
」
因
之
萌
芽

a

社
會
福

利
思
想
也
開
始
興
起
。
雖
然
在
配
有
文
獻
中
，
有
關
社
會

福
利
之
記
載
很
少
且
簡
略
，
但
其
之
存
在
則
殆
無
可
疑
。

肆
、
民
本
思
想
的
勃
興
i

春
秋

時
代

如
果
說
西
周
是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萌
芽
期
，
那

麼
，
春
秋
一
時
代
就
是
它
的
形
成
期
。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
到
了
春
秋
時
代
，
雖
倘
不
成
系
統
，
但
內
容
大
致
已
經
確



定
。
春
秋
時
代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之
所
以
能
蓬
勃
發
展
，
與

政
治
暨
社
會
之
急
遞
變
露
，
天
一
帝
權
威
之
墜
落
不
起
，
以

及
民
本
思
想
之
勃
興
有
著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一
、
天
消
人
長
的
歷
程

西
周
末
葉
，
王
室
日
趨
腐
化
，
尤
其
周
幽
、
腐
王
暴

虐
無
道
，
給
人
民
帶
來
很
大
痛
苦
;
人
民
對
時
政
的
痛
恨

，
連
帶
地
對
「
天
」
也
起
了
不
滿
。
起
初
，
人
民
只
是
對

天
的
善
意
與
權
威
發
生
懷
蜓
，
但
仍
存
敬
畏
之
心
，
如
詩

經
大
雅
頭
之
什
桑
柔
詩
中
所
一
一
一
曰
:
「
天
降
喪
亂
，
滅
我
立

玉
。
陣
此

一起
賊
，
藤
椅
卒
擇
。
哀
桐
中
國
，
貝
贊
卒
荒
，

靡
有
旅
力
，
以
念
穹
蒼
。
」
說
是
對
天
起
了
提
惑
。
但
到

了
後
來
，
天
的
權
威
則
可
說
是
幾
乎
掃
地
以
盡
，
而
周
初

所
承
續
轉
化
的
宗
教
觀
念
，
也
發
乎
完
全
瓦
解
。
如
詩
經

小
雅
祈
父
之
什
節
南
山
•. 

「
笑
天
不
傭
(
均
)
，
降
此
鞠
訕

'
突
天
不
惠
，
降
此
大
民
。
」
又
雨
無
正.• 

「
、
治
、
指
美
天
，

不
骰
其
德
。
陣
喪
飢
鐘
，
斬
伐
四
國
。
突
天
疾
戚
，
弗
慮

弗
園
。
舍
彼
有
罪
，
臨
伏
其
事
。
若
此
無
罪
，
淪
背
以
舖

。
」
等
所
顯
現
的
，
簡
直
是
對
天
的
權
威
不
留
餘
地
了
。

到
了
春
耿
時
代
，
天
命
觀
已
成
為
過
去
。
「
天
」
在

性
格
上
也
不
復
有
周
初
人
格
神
的
性
質
，
而
是
具
有
道
德

法
則
性
的
天
;
且
天
上
已
不
再
有
至
高
無
上
的
「
一
管
」
，

只
有
諸
神
。
諸
神
與
天
一
帝
比
起
來
，
地
位
相
去
懸
殊
，
但

仍
典
人
有
著
直
接
且
密
切
的
關
係
'
尤
其
是
當
時
各
國
國

君
仍
多
相
信
鬼
神
主
宰
一
國
的
一
幅
禍
興
亡
;
但
隨
著
人
對

自
身
的
重
脫
與
人
民
地
位
的
日
益
提
門
升
，
神
的
權
威
也
日

益
墜
落
，
甚
至
人
還
駕
乎
諸
神
之
上
。
如
左
傳
桓
公
六
年

﹒

「
夫
民
，
神
之
主
也
'
是
以
聖
王
先
成
民
，
而
後
致
力

於
神
。
」
莊
公
卅
二
年.. 

「
國
將
興
，
聽
於
民
。
將
立
，

聽
於
神
。
神
聰
明
正
直
而
壹
者
也
，
依
人
而
行
。
」
艾
德

公
十
九
年.• 

「
祭
把
以
為
民
也
。
民
，
神
之
主
也
。
」
等

，
都
是
將
人
民
的
地
位
接
到
至
高
。

缸
然
鬼
神
是
一
國
與
亡
福
繭
的
主
宰
，
而
民
又
為
神

之
主
，
神
依
人
而
行
;
因
此
決
定
鬼
神
是
否
庇
佑
的
關
鍵

，
乃
在
人
民
身
上
。
換
言
之
，
一
個
國
君
想
獲
得
鬼
神
眷

顧
，
就
要
以
德
行
兵
體
落
實
在
人
民
上
，

一
切
政
治
措
施

以
人
民
之
福
祉
為
依
歸
。
這
也
是
周
初
民
本
思
想
的
再
度

發
揚
，
但
在
層
次
上
已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發
揮
。
如
何
科
文
公

所
說
的
「
苟
利
於
民
，
孤
立
利
也
。
天
生
民
而
樹
立
君
，

以
刺
之
也
。
民
即
刺
矣
，
孤
必
與
焉
。
」
(
註
二
十
一
)

顯
然
要
比
周
初
的
「
民
之
所
欲
，
天
必
從
之
」
的
觀
念
更

上
一
層
接
。

二
、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
春
耿
時
代
民
本
思
想
的
勃
興
，
促
使
社
會
福
刺
思
想

亦
蓬
勃
發
展
。
當
時
固
然
無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之
名
，
但
國

語
、
左
傳
中
所
說
的
「
矜
民
」
、
「
惠
民
」
、
「
恤
民
」

、
「
慈
惠
」...... 

等
，
其
不
與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相
通
。
鼓

將
二
書
所
記
者
舉
例
於
干.. 

L
惠
所
以
和
民
也
，
...... 

蔥
以
和
民
則
早...... 

民
學
乃

可
以
長
保
民
矣
。
(
國
語
周
語
)

么
夫
民
之
大
事
在
晨
。
..
.... 

王
唯
農
是
務
，
﹒
僚
，
有
求
刺

於
其
官
以
干
農
功
。
三
時
務
農
而
一
時
講
武
。
故
征

則
有
戚
，
守
則
有
財
。
若
是
乃
能
媚
於
神
而
和
於
民

吏
。
(
同
前
)

1
古
之
長
民
者
，
不
墮
山
，
不
樂
蔽
，
不
防
川
，
不
實

潭
。
...... 

是
以
民
生
有
財
用
而
死
者
所
喪
。
峙
的
則
無

天
昏
扎
崖
之
憂
，
而
無
飢
寒
乏
置
之
息
。
(
同
前
)

4
.惡
本
而
接
民
歸
之
志
，
民
和
而
梭
神
陣
之
一
瞄
。
若
布

德
於
民
而
平
均
其
政
箏
，
君
子
務
治
而
小
人
務
力
。

動
不
遠
時
，
財
不
過
用
，
財
用
木
置
，
莫
不
能
使
肥

。
是
以
用
民
無
不
聽
，
求
一
瞄
無
不
盟
。
(
國
語
魯
語
)

1
進
滋
民
與
無
財
(
振
業
也
)
，
而
敬
百
姓
，
到
國
安

吏
。
(
國
語
齊
語
)

趴
相
地
而
衰
征
，
則
民
不
移
;
政
不
旅
舊
，
則
民
不
倫

;
山
澤
各
致
其
時
，
則
民
不
茍
;
陵
學
陸
壇
、
并
田

疇
均
，
則
民
不
憾
;
無
奪
民
時
，
則
百
姓
富
。
(
同

中
則
)

1
凡
候
伯
救
忠
、
分
災
、
討
罪
，
禮
也
。
(
左
傳
倍
公

元
年
)

n趴
天
災
流
行
，
國
家
代
布
，
救
災
他
鄰
，
道
也
。
行
道

有
一
晒
。
(
左
傳
信
公
十
三
年
)

9
.間
以
正
時
，
時
以
作
卒
，
專
以
厚
生
;
生
民
之
道
於

是
乎
在
矣
。
棄
時
政
者
，
何
以
為
民
。
(
左
傳
丈
公

六
年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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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勸
立
以
九
歌
切
使
壤
，
九
功
之
德
皆
可
歌
也
。
六
府

三
事
，
謂
之
九
功
。
水
、
火
、
金
、
木
、
土
，
殼
，

謂
之
六
府
;
正
德
、
利
用
、
厚
生
，
謂
之
三
事
。
義

而
行
之
，
謂
之
德
體
。
(
左
傳
文
公
七
年
)

口
民
不
罷
勞
，
君
無
怨
誨
，
政
有
經
矣
。
荊
戶
而
擊
，

商
農
工
頁
，
不
敗
其
德
，
而
卒
乘
輯
睦
，
事
不
奸
矣

..
• 
舉
不
失
德
，
賞
不
失
勞
，
老
有
加
惠
，
按
有

施
舍...
... 

禮
不
逆
也
。
(
左
傳
宣
公
十
二
年
)

也
德
以
施
蔥
，
民
生
厚
而
德
正
，
用
利
而
事
節
，
時
順



而
物
成
，
上
下
和
腔
，
周
旋
不
逆
，
求
無
不
共
，
各

知
其
極
。
(
左
傳
成
公
十
六
年
)

臼
國
無
政
，
不
用
善
，
則
自
取
諸
于
日
月
之
災
，
故
故

不
可
不
慎
也
。
務
三
而
己
•• 

一
日
擇
人
，
二
日
因
民

二
二
日
從
時
。
(
左
傳
昭
公
二
年
)

H
若
見
費
人
，
.

申
耕
者
次
之
，
飢
者
食
之
，
為
之
令
主
而

共
其
乏
困
，
費
來
如
歸
。
(
左
傳
昭
公
十
三
年
)

由
以
上
材
料
中
可
以
發
現
，
春
秋
時
代
對
人
民
福
祉

十
分
重
眠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較
之
周
-
初
，
不
但
肉
容
更

為
豐
富
且
更
具
體
。
嚴
格
說
來
，
春
秋
時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
思
想
已
為
後
來
懦
、
道
、
墨
等
各
家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奠
下

基
礎
。

一
、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
春
耿
時
代
不
但
已
有
了
盟
富
的
社
會
一
幅
刺
思
想
，
同

時
各
國
也
開
始
推
行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且
不
乏
成
功

的
例
子
。
從
春
秋
左
傳
與
國
語
二
書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
很
多
此
類
例
子
，
如
.. 

L
冬
，
京
師
告
飢
，
公
為
主
清
總
於
宋
、
街
、
齊

、
鄭

。
(
左
傳
隱
公
六
年
)

1
夏
大
亭
，
公
欲
焚
巫
尪
'
賊
文
生
曰
:
「
非
旱
備
也

，
倚
城
郭
'
眨
食
，
省
用
，
務
稿
J

勸
分
-
(
有
無
相

濟
)
，
此
其
務
也
..... 

。
」
公
從
之
。
是
歲
也
，
飢

而
不
害
。
(
左
傳
信
公
二
十
、
一
年
)

1
宋
公
子
組
禮
於
國
人
。
宋
飢
，
揭
其
束
而
貸
之
。
年

自
七
十
以
上
無
不
值
話
也
。
時
加
羞
珍
異
。
...... 

國

之
材
人
，
無
不
事
也
。
親
自
桓
以
下
、
無
不
恤
包
。

們
左
傳
文
公
十
六
年
)

ι
先
君
莊
王
風
之
曰
:
「
無
德
以
及
遠
方
，
其
如
一
息
恤

其
民
而
善
用
之
。
乃
大
戶
(
校
閱
人
口
)
，
己
責
(

放
棄
使
務
)
，
連
寡
(
一
息
及
幌
寡
)
，
救
乏
，
赦
罪

。
(
左
傳
成
公
二
年
)

1
二
月
乙
百
期
，
晉
侯
悼
公
即
位
于
朝
。
始
命
百
官
，

施
舍
，
己
責
，
逮
鯨
寡
，
振
鹿
滯
，
匡
乏
固
，
教
災

息
，
禁
淫
憊
，
薄
賦
欽
，
有
罪
晨
，
節
器
用
，
時
用

民
，
欲
無
犯
時

o

」
(
左
傳
成
公
占1
入
年
〉

6
.晉
侯
歸
，
謀
所
以
息
民
。
魏
梓
請
施
舍
，
聽
積
聚
以
貸

。
自
公
以
下
，
有
有
積
者
盡
出
之
，
國
無
滯
積
，
亦
無

困
人
;
公
無
禁
利
，
亦
無
貧
民
。
...... 

行
之
期
坪
，
因

乃
有
節
。
三
駕
而
起
不
能
與
爭
。
(
左
傳
藥
公
九
年
)

1
冬
誠
防
，
帶
育
事
時
也
。
於
是
將
半
斌
，
城
武
仲
前
俟

早
晨
卒
，
禮
也
。
(
左
傳
裝
公
十
三
年
)

口
比
鄭
飢
而
未
及
麥
，
民
病
。
子
反
以
子
展
之
命
簡
國
人

'
藥
戶
一
鐘
，
是
以
得
鄭
國
之
民
。...... 

宋
亦
飢
，

請
於
平
公
出
公
束
以
一
貸
，
使
大
夫
皆
賀
。
司
城
民

質
而
不
書
(
不
寫
借
擔
)
，
為
大
夫
無
者
賀
。
宋
無

飢
人
。
(
左
傳
﹒
謹
公
二
十
九
年
)

Q
U夏
，
楚
于
使
然
丹
簡
上
國
之
兵
於
宗
丘
，
且
撫
其
民

.. 

分
貧
，
振
窮
，
長
孤
幼
，
養
老
疾
，
收
介
特
，
救

災
息
，
有
孤
寡
，
赦
罪
，
詰
姦
患
，
舉
掩
滯
，
體
新

敘
舊
，
臉
勳
合
親
，
任
一
反
物
官
。...... 

息
民
五
年
。

(
左
傳
昭
公
十
四
年
)

叩
齊
快
使
有
司.. 

究
故
，
毀
關
，
去
禁
(
去
山
澤
之
禁

)
，
薄
欽
，
己
責
。
(
左
傳
昭
公
二
十
年
)

口
(
文
公
)
屬
百
官
賦
職
任
功
，
棄
賞
，
簿
斂
，
施
舍

，
分
，
霧
，
救
乏
，
振
滯
，
匡
因
，
覽
無
，
經
關
﹒
易

道
(
除
盜
賊
)
，
通
商
一
，
寬
晨
，
愁
站
(
她
農
寧
)

，
勸
分
，
省
用
，
足
財
(
俯
凶
年
)
，
利
絡
(
別
器

用
)
，
胡
德
以
厚
民
性
，
...••. 

政
平
民
卒
，
財
用
不

膜
。
(
國
語
齊
語
)

也
(
旬
踐
)
令
壯
者
無
取
老
婦
，
令
老
者
無
取
壯
妻
。

女
子
十
七
不
嫁
，
其
父
母
有
罪
;
丈
夫
二
十
不
娶
，

其
父
母
有
罪
。
將
兒
(
分
，
挽
)
者
以
往
口
，
公
醫
守
乏

。
生
丈
夫
，
三
提
酒
，
一
犬
;
生
女
子
，
二
壺
泊
，

一
豚
;
生
三
人
，
公
與
之
母
(
奶
母
)
;
生
二
人
，

公
與
之
舖
(
食
)
。
...... 

弧
子
、
寡
婦
，
疾
門
，
貧

病
者
，
納
官
其
子
。
(
閱
語
越
語
)

由
上
述
例
子
中
，
可
以
知
道
春
秋
時
代
所
推
行
的
社
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的
容
十
分
豐
富
;
而
且
當
今
民
主
國
家
所

施
行
之
社
盒
瞄
刺
措
施
(
如
.. 

災
害
救
助
，
公
共
挨
助
，

以
工
貸
暇
，
農
業
或
創
業
一
貸
款
，
說
業
服
務
，
醫
療
保
健

，
公
醫
制
度
，
老
人
福
利
，
兒
童
福
利
，
婦
女
福
利
，
傷

殘
福
利
等
)
，
在
當
時
均
已
開
始
興
辦
。
同
時
政
府
也
知

道
運
用
社
會
賢
深
(
如
勸
分
、
勸
貸
)
來
協
助
辦
理
社
會

福
利
;
再
從
許
多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經
常
重
接
出
現
來
看
，

春
秋
時
代
已
有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的
雛
形
存
在
，
同
時
社
會

福
利
已
逐
漸
醜
釀
成
一
種
制
度
，
且
有
漸
趨
一
致
的
問
涵

。
唯
一
遺
憾
的
是
，
從
西
周
至
春
秋
時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
施
演
化
歷
程
以
及
具
體
實
施
辦
法
，
因
古
代
文
獻
少
有
記

裁
，
今
人
已
無
法
得
知
其
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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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民
本
思
想
的
總
結
l

原
始
儒
家

但.
也春
是，中火
中、

國戰
宅國
俐時

史代
上是
的中
賣國
金歷
時史
代上
。急
造遠

成動

先變
秦的
學時

祖母 f~ 



思
想
蔚
然
璀
臻
的
因
素
很
多
，
其
中
之
一
是
各
國
國
君
對

知
識
分
子
的
重
現
與
禮
遇
。
在
各
國
國
君
的
禮
遇
之
下
，

知
識
分
子
一
芳
面
以
「
道
」
的
擔
負
者
自
居
，
對
政
治
權

威
毫
不
妥
協
地
各
持
其
道
批
評
故
事
;
一
-
一
刀
面
則
針
對
時

政
提
出
個
人
的
主
張
與
見
解
。
(
註
二
十
二
)
因
而
刺
激

治

無
治
|
|
l

道

;主 lzlFIZl 原
勢為

從
表
中
可
以
得
知
，
此
四
者
各
有
發
明
，
自
成
家
數

。
但
由
於
儒
家
思
想
為
中
國
文
化
的
正
統
，
對
後
代
思
潮

的
影
響
最
大
;
又
儒
家
思
想
深
入
民
間
，
對
社
會
規
範
、

民
俗
、
民
德
的
捏
成
有
決
定
性
的
力
量
，
而
這
也
是
中
關
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特
色
所
在
，
因
此
，
在
整
個
中
國
社
會

福
刺
思
想
史
上
，
先
秦
儒
家
正
居
於
繼
往
開
來
，
承
先
啟

後
的
地
位
。
故
木
丈
乃
以
原
始
儒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作

為
先
秦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總
結
。

一
、
孔
子
的
德
治
思
想

在
春
秋
時
代
，
天
神
權
威
墜
落
不
起
，
但
神
人
之
間

仍
處
對
立
對
載
的
地
位
，
孔
子
則
將
鬼
神
揖
棄
於
其
學
問

教
化
範
圈
之
外
，
認
為
「
未
能
辜
人
，
焉
能
事
鬼
」
'
「

未
知
生
，
焉
知
死
。
」
(
註
二
十
四
)
但
他
並
非
要
打
倒

鬼
神
，
只
是
教
人
「
敬
鬼
神
而
遠
之
o

」
(
註
二
十
五
)

了
學
術
的
成
長
，
形
成
7

「
百
家
學
鳴
」
的
局
面
。

諸
子
百
家
中
，
以
懦
、
墨
、
道
、
法
四
家
為
大
宗
，

其
中
以
儒
家
最
為
早
出
，
墨
家
次
立
，
道
家
又
次
之
，
而

法
家
居
末
。
此
四
家
政
消
思
想
的
內
容
，
蒲
公
權
先
生
會

列
表
如
次•. 

(
註
二
十
三
)

一
抬

一
轍
(
正
名
)

一
俏
賢
尚
同

一
非
攻
節
用

一
明
法
做
令

一
嚴
刑
重
罰

一
除
煩
擾

一
任
自
然

理

理

術

想

天
下
歸
仁

因
為
在
孔
子
心
目
中
，
現
實
的
人
世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由

於
對
現
世
典
人
生
的
關
慎
，
孔
子
一
生
職
志
說
是
設
法
透

過
禮
樂
傳
統
的
發
治
來
矯
正
時
政
的
缺
失
，
期
冀
重
臻
堯

舜
時
天
下
為
公
的
理
想
政
治
。
因
此
，
他
提
出
了
人
君
當

以
本
身
德
行
來
養
民
、
教
民
的
「
德
治
」
思
想
。

孔
子
的
德
治
思
想
包
潤
兩
層
意
義.. 

一
是
執
政
者
修

養
己
身
之
德
行
，
並
以
身
作
則
，
為
民

表
卒
，
這
樣
才
能

使
人
民
信
服
。
所
以
孔
子
說
.. 

「
政
者
，
正
也
o

子
帥
以

正
，
孰
敢
不
正
。
」
又
說.• 

「
子
(
指
秀
康
子
)
為
政
，

焉
用
殺
!
子
欲
善
而
民
著
矣
。
君
子
立
德
，
風
;
小
人
之

德
，
草
。
萃
，
上
之
風
，
必
恆
。
」
(
註
二
十
六
)
德
治

的
另
-
層
意
義
是
，
修
身
不
僅
在
求
個
人
德
性
之
圓
滿
，

更
要
擴
充
仁
心
，
按
其
能
力
所
途
，
由
近
及
遠
以
推
廣
其

仁
行
來
安
頓
百
姓
，
使
天
下
歸
仁
。
這
個
觀
念
在
孔
子
答

子
路
問
中
表
達
得
最
清
楚.. 

「
子
路
間
君
子
。
子
曰
:
『

修
己
以
敬
。
』
日
.. 

『
如
斯
而
已
乎
?
』
曰
:
『
修
己
以

安
人
。
』
曰
:
『
如
斯
而
已
乎
?
』
曰
:
『
修
己
以
安
百

姓
。
修
己
以
安
百
姓
，
竟
舜
其
猶
病
諸
!
』
」
(
註
二
十

七
)
所
謂
修
己
以
敬
，
說
是
正
其
身
，
即
是
德
;
所
謂
修

己
以
安
人
，
就
是
「
愛
人
」
、
「
己
所
不
欲
勿
施
於
人
」

、
「
己
欲
立
而
立
人
，
己
欲
速
而
達
人
」
的
表
現
，
亦
即

仁
心
仁
行
的
發
展
擴
充
;
所
謂
修
己
以
安
百
姓
，
就
是
「

博
拖
於
民
，
而
能
濟
眾
」
(
註
二
十
入
)
，
亦
即
政
治
的

最
終
目
標
。
是
故
，
「
安
人
」
與
「
安
百
姓
」
就
是
孔
子

德
治
思
想
的
所
在
。
而
孔
子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就
是
德
治

的
積
極
何
容
，
其
以
「
足
食
」
為
施
政
之
主
要
目
標
，
以

「
老
者
安
之
，
朋
友
信
之
，
少
者
懷
之
」
(
註
二
十
九
)

的
「
大
同
世
界
」
為
終
極
目
標
。
現
分
述
如
下.. 

L
足
食
l
|

國
以
民
為
木
，
民
以
食
為
天
。
我
國
自
古

以
農
立
國
，
因
此
對
農
業
生
產
特
別
重
說
，
歷
代
朝

廷
並
都
訂
有
農
業
政
策
。
但
生
產
充
裕
的
糧
食
只
是

手
段
，
使
人
民
有
足
侈
的
飯
吃
才
是
目
的
。
所
以
孔

子
主
張
為
政
首
在
「
足
食
」
。
語
見
論
語
顏
淵
篇
.. 

「
子
賞
問
政
。
于
曰
:
『
足
食
，
足
兵
，
民
信
之
矣

。
』
子
貢
曰
:
『
必
不
得
已
而
去
，
於
斯
三
者
何
先

?
』
曰
:
『
去
兵
。
』
子
貢
曰
:
『
必
不
得
已
而
去

，

於
斯
二
者
何
先
?
』
曰
:
『
去
食
。
自
古
民
皆
有

死
;
民
無
信
不
立
!
』
」
按
.. 

孔
子
之
一
意
乃
當
政
者

若
能
對
人
民
謹
守
信
諾
，
就
是
以
德
治
人
，
豈
有
為

政
以
德
者
而
能
置
養
民
於
不
顧
?
(
註
三
十
)
後
來

，
孔
子
的
弟
子
有
若
對
「
足
食
」
構
想
做
了
進
一
步

補
充
，
見
論
語
顏
淵
篇
.. 

「
衷
公
間
於
有
若
曰
:
『

年
飢
，
用
不
足
;
如
之
何
?
』
有
若
對
曰
:
『
何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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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三
十
一
)
乎
?
』
曰
:
『
二
，
吾
猶
不
足
，
如

之
何
其
徹
也
9
.』
對
曰
:
『
百
姓
是
，
君
熟
與
不
足

?
百
姓
不
足
，
君
熱
與
足
?
』
」
這
種
職
富
於
民
的

思
想
足
與
孔
子
「
足
食
」
構
想
相
五
輝
映
。

2
富
與
均
}
l

足
食
僅
表
示
人
民
基
本
生
活
需
求
的
獲

得
滿
足
而
已
，
進
一
步
追
求
生
活
的
舒
適
與
富
裕
才

是
人
人
所
欲
求
的
。
所
以
孔
子
說
:
「
身
高
興
賞
，
是

人
之
所
欲
也
;
...
... 

貧
與
賤
，
是
人
之
所
惡
也
!
」

(
註
三
十
二
)
而
且
在
態
度
上
孔
子
是
贊
成
富
貴
的

，
如
他
說
:
「
富
而
可
求
也
，
雖
執
鞭
之
士
吾
亦
為

之
。
」
(
註
三
十
三
)
「
邦
有
道
，
貧
且
賤
焉
，
恥

也
。
」
(
註
三
十
四
)
他
所
不
恥
的
，
只
是
不
義
的

富
且
貴
。
至
於
貧
窮
，
孔
子
希
望
人
入
能
移
安
貧
樂

道
，
不
以
惡
衣
惡
食
為
恥
，
所
以
他
特
別
稱
讚
顏
淵

的
筆
食
瓢
飲
，
居
陋
巷
，
而
能
自
得
其
樂
;
但
孔
子

也
知
道
貧
窮
常
是
「
人
不
堪
其
憂
」
，
而
且
「
小
人

窮
，
斯
概
矣
。
」
(
註
三
十
五
)
是
故
他
有
「
富
民

」
主
張
。
語
見
論
語
子
路
篇
;
可
子
適
衛
，
冉
有
樸

。
于
曰
:
『
照
矣
哉
(
人
口
眾
多
)
!
』
冉
有
日.. 

. 

『
缸
熙
矣
，
又
何
加
焉
?
』
曰
:
『
富
之
!
』
曰

﹒
『
師
富
矣
!
又
何
加
焉9
.
』
日
『
教
之
!
』
但
人

人
富
裕
豈
是
易
事
，
今
日
猶
病
其
不
能
，
況
乎
古
代

!
所
以
孔
子
又
主
張
當
妄
自
」
尚
未
達
到
時
，
應
先
t

求
「
均
無
貧
」
。
語
見
論
語
季
民
篇
.. 

「
丘
也
間
有

國
有
家
者
，
不
患
寡
而
愚
不
均
;
不
患
貧
而
患
不
安

。
蓋
均
無
貧
，
和
無
寡
，
安
無
傾
o

」
這
種
富
與
均

的
思
想
，
不
僅
言
前
人
之
所
未
言
，
、
更
可
謂
乞
放
諸

四
海
而
皆
準
。

正
當
而
敬
之
|
|
人
類
生
活
非
僅
物
質
一
端
，
富
足
安

逸
的
生
活
，
只
是
物
慾
的
滿
足
，
若
不
能
施
予
教
化

，
使
之
德
行
淳
厚
，
則
人
將
為
物
役
，
而
禍
害
社
會

。
所
以
孔
子
主
張
「
臨
富
而
後
教
之
。
」
(
見
前
)

此
種
富
而
敬
之
觀
捕
，
證
之
今
日
，
其
義
更
顯
。
如

畫
稱
自
從
經
濟
成
長
、
民
生
富
裕
後
，
社
會
問
題
日

趨
嚴
重
，
犯
罪
率
、
逐
年
升
高
，
且
犯
罪
者
大
都
因
「

貪
」
而
起
，
又
大
多
數
少
年
犯
罪
來
自
中
、
上
階
級

家
庭
。
(
註
三
十
六
)
凡
此
，
都
是
富
而
無
教
引
起

之
弊
端
。
至
於
「
敢
化
」
內
容
，
孔
子
並
未
明-一
一
日
，

但
從
其
言
行
中
即
可
瞭
解
，
當
指
仁
教
而
言
。
也
就

是
透
過
教
化
，
使
人
自
覺
向
上
，
以
達
成
人
格
之
完

成
。

總
之
，
孔
子
的
社
會
一
瞄
刺
思
想
，
是
「
正
德
、
刊
用

、
厚
生
」
的
思
想
，
其
理
想
在
創
造
一
個
「
均
富
、
安
和

、
樂
利
」
的
社
會
，
也
是
後
代
孔
子
信
徒
所
說
的
「
大
同

世
界
」
理
想
。
但
由
於
孔
子
所
言
均
屬
常
道
，
約
而
不
繁

，
至
於
細
節
則
付
諸
闕
如
，
有
待
孟
子
提
出
「
仁
政
」
思

想
，
將
孔
子
所
提
出
之
綱
要
落
實
到
共
體
事
物
上
後
，
孔

子
的
理
想
始
有
具
體
實
施
方
案
。

二
、
孟
子
的
仁
政
思
想

孟
子
所
處
的
時
代
，
是
封
建
制
度
徹
底
瓦
解
，
舊
有

紀
綱
與
道
統
蕩
然
無
存
，
而
各
國
學
戰
不
休
，
致
使
生
靈

塗
炭
的
時
代
。
為
了
救
民
生
於
水
火
，
他
乃
強
調
人
民
在

政
治
上
的
地
位
，
並
要
求
統
治
者
當
以
「
不
忍
人
之
心
，

行
不
忍
人
之
政
」
o

亦
即
，
孟
子
提
出
「
民
為
貴
，
社
機

次
立
，
君
為
經
」
的
主
張
，
並
肯
定
人
民
對
暴
君
有
革
命

的
權
利
，
而
這
種
重
民
思
想
﹒
較
之
春
秋
「
民
為
神
之
主

」
的
觀
念
品
更
為
前
進
，
甚
至
可
說
是
將
「
民
本
思
想
」
推

到
了
頂
宰
。
由
於
肯
定
了
人
民
之
價
值
，
孟
子
認
為
王
者

要
想
保
國
安
位
，
就
要
施
行
「
仁
政
」
，
而
仁
政
思
想
的

內
涵
也
就
是
其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所
在
，
拉
分
述
如
下•. 

L

實
施
井
田
制
度
l
|
孟
子
認
為
國
君
發
政
施
仁
，
首

先
就
要
實
施
井
田
制
度
。
所
以
他
說
.. 

「
夫
仁
政
必

自
經
界
始
，
經
界
不
正
，
并
地
不
均
，
穀
祿
不
平
。

是
故
暴
君
汙
吏
必
慢
其
經
界
。
經
界
缸
正
，
卦
間
制

礁
，
可
坐
而
定
也
。
」
所
謂
「
正
經
界
」
'
就
是
實

施
「
井
田
制
度
」
，
即
「
芳
里
而
井
，
并
九
百
傲
，

其
中
為
公
凹
，
八
家
皆
百
款
，
同
養
公
田
。
」
(
註

三
十
七
)
井
田
制
度
的
目
標
就
在
建
立
一
個
「
死
徒

然
山
山
鄉
。
鄉
凹
同
井
，
出
入
相
友
，
守
望
相
助
，
疾

病
相
技
持
」
(
註
三
十
八
)
的
理
想
社
會
。

于一 69 • 

2
制
產
養
民
|
l
孟
子
認
為
充
裕
的
物
質
生
活
滿
足
是

道
德
教
化
的
基
礎
。
因
為
「
無
但
產
而
有
恆
心
者
，

惟
士
為
能
。
若
民
，
則
無
悔
產
，
因
無
恆
心
。
」
們

註
三
十
九
)
至
於
明
君
制
產
的
目
標
，
在
於
「
仰
足

以
事
父
母
，
俯
足
以
薔
妻
子
;
樂
歲
終
身
飽
，
凶
年

兒
於
死
亡
。
」
(
註
四
十
)
而
制
藍
的
肉
容
則
包
括

.• 

「
不
違
農
時
，
穀
不
可
勝
食
也
。
數
皆
不
入
持
池

，
魚
能
不
可
勝
食
也
。
斧
斤
以
時
入
山
林
，
林
木
不

可
勝
用
也
。...... 

五
敵
之
宅
，
樹
立
以
桑
，
五
十
者

可
以
攻
自
矣
。
難
豚
狗
揖
之
苦
，
無
失
其
時
，
七
十

者
可
以
食
肉
矣
。
百
敵
之
田
，
勿
奪
其
時
，
入
口
之

家
，
可
以
無
飢
矣
。
謹
犀
序
之
歇
，
申
立
以
孝
佛
之

義
，
頒
自
者
不
負
戴
於
道
路
矣
。
老
者
攻
自
食
肉
，



黎
民
不
寒
不
飢...•.. 

。
」
(
註
四
十
一
)
此
一
內
容

，
以
現
代
生
活
水
準
來
看
，
似
乎
很
低
格
調
，
但
以

孟
子
時
代
的
生
活
水
準
以
及
戰
亂
的
情
況
看
，
已
是

相
當
難
得
τ
。

1

民
生
與
教
化
並
重
1
|
﹒
孔
子
主
張
「
富
而
教
之
」
'

孟
子
亦
有
此
主
張
。
孟
子
認
為
「
飽
食
媛
衣
，
逸
居

而
無
歇
，
則
近
於
禽
獸
。
」
(
註
四
十
二
)
因
此
在

制
民
恆
陸
時
，
亦
施
于
教
化
(
見
前
)
。

ι
社
會
救
助
l
i

制
民
桓
崖
，
當
可
家
居
無
危
。
但
孟

子
認
為
天
下
布
四
種
人
無
依
無
靠
，
政
府
必
須
妥
以

安
置
。
語
見
孟
子
提
惡
王
篇
明
堂
章.• 

「
老
而
無
妻

曰
睞
，
老
而
無
夫
日
寡
，
老
而
無
子
日
獨
，
幼
而
無

父
日
孤
，
此
四
者
，
天
下
窮
民
而
無
告
者
，
丈
王
發

政
施
仁
，
必
先
斯
四
者
。
」

丘
養
老
|
|
l
孟
子
對
老
人
福
利
特
別
重
靚
。
除
7
對
無

依
老
人
予
以
放
助
外
，
他
還
有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
老
;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。
」
的
主
張
。
(
註
四
十

三
)
他
並
認
為
「
天
-
r有
善
養
老
，
則
仁
人
以
為
己

歸
矣
。
」
(
註
四
十
四
)
至
於
養
老
的
內
容
，
則
在

老
者
能
攻
自
食
肉
，
不
凍
不
餒
，
安
享
天
年
。

G

五
種
利
民
措
施
l
l

其
包
括
了
•• 

ω
尊
賢
便
能
，
俊

傑
在
位
;
ω
市
一
脹
而
不
征
，
法
而
不
塵;
ω
闕
，
識

而
不
征
;
ω
耕
者
，
助
而
不
稅
;
且
春
省
耕
而
補
不

足
，
秋
省
飲
而
助
不
給
;
ω
區
無
夫
里
之
布
(
註
四

十
五
)
。
孟
子
認
為
政
府
能
做
到
這
五
點
，
將
可
無

敵
於
天
下
。

綜
合
以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孟
子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與
孔

于
一
樣
，
戚
以
護
民
、
教
民
為
目
的
，
惟
孟
子
所
主
張
者

雖
設
自
孔
子
，
但
的
容
上
則
較
扎
于
的
為
具
體
，
並
布
質

施
方
法
與
步
驟
。

一
二
、
有
子
的
體
治
思
想

傳
承
孔
子
思
想
者
，
除
孟
子
外
，
當
推
苟
子
，
其
對

「
體
」
特
有
發
揮
，
故
在
政
治
上
主
張
以
禮
治
國
。
在
「

禮
治
」
思
想
中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，
以
富
民
強
關
為
目
標

，
其
自
容
包
括.. 

L

節
用
裕
民
|
|
t
苟
于
認
為
要
使
國
家
富
強
，
必
領
先

使
人
民
富
足
。
因
為
「
下
貧
則
上
貧
，
下
宮
則
上
富

。
」
(
註
四
十
六
)
而
富
氏
之
道
，
乃
在
開
源
節
流

;
即
裕
民
以
故
，
節
用
以
禮
。
一
立
即
見
茍
于
富
國
篇

.. 

「
足
國
之
道
，
節
用
裕
民
，
而
善
聽
其
餘
。
節
用
以

禮
，
裕
民
以
政
。
彼
裕
民
則
民
富
$
民
宮
則
田
肥
以

品
，
回
肥
以
易
則
出
質
百
倍
。
上
以
法
取
藹
，
而
下

以
禮
節
期
之
。
餘
若
丘
山
，
不
時
焚
燒
，
無
所
蔽
之

，
夫
君
子
英
患
乎
無
餘
。..... 

不
知
節
用
裕
民
則
民

貧
，
民
貧
則
因
瘖
以
擒
，
因
幣
以
穢
則
出
質
不
半
。

上
雖
好
取
侵
奪
，
猶
將
寡
獲
也
。
」
至
於
「
政
」
的

內
容
則
包
括
「
輕
田
野
之
稅
，
平
關
市
之
征
，
省
商

賈
之
數
，
罕
與
力
設
，
無
奪
農
時
。
」
﹒
(
註
四
十
七

)
亦
即.. 

「
田
野
什
一
，
關
市
幾
而
不
征
，
出
林
澤

架
以
時
禁
發
而
不
稅
，
相
地
而
衰
征
，
理
道
之
遠
近

而
致
貢
，
通
流
財
物
栗
米
，
無
有
滯
留
。
」
(
註
四

十
八
)

2
富
與
教
並
重
1
l

苟
子
與
孔
于
、
孟
子
一
樣
也
有
「

富
而
敬
之
」
的
思
想
。
語
見
苟
子
大
略
篇

.• 

「
不
富

無
以
養
民
惰
，
不
敢
無
以
理
民
性
。
故
家
一
且
飲
宅
， 百

敵
田
﹒
務
其
樂
而
勿
奪
其
時
，
所
以
富
士
也
。
立

大
學
，
設
庫
序
，
修
六
體
，
明
十
歇
，
所
以
道
之
也

。
詩
云.• 

『
飲
乞
食
之
，
敬
之
誨
之
，
主
事
兵
矣
。

』
」

q
h殘
障
福
利
|
|
苟
于
主
制
篇
云
:
「
五
疾
，
上
收
而

義
之
。
」
按
'
五
疾
指•• 

瘖
、
韓
、
跛
壁
、
斷
者
，

聽
仿
。

從
以
上
對
有
子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描
述
中
可
以
看
出

，
其
與
孔
子
、
孟
子
的
理
想
並
無
二
致
，
雖
然
各
人
說
法

有
別

a
強
調
重
熙
不
一
，
但
在
精
神
上
則
是
一
貫
的
。

有
子
之
後
，
直
至
秦
始
皇
併
吞
六
國
止
，
由
於
現
實

社
會
、
政
治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譜
子
閉
目
，
喪
失
了
客
觀
發
展
環

揖
;
外
加
先
秦
諸
于
，
各
立
門
戶
，
辯
生
末
學
，
相
攻
尤

烈
，
終
因
接
觸
已
多
，
導
致
五
相
折
衷
調
和
，
而
農
有
學

術
混
合
立
趨
勢
。
(
註
四
十
九
)
以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昔
日
，

如
周
禮
地
官
司
徒
篇
的
「
謊
政
十
二
」
、
「
保
息
六
政
」

'
禮
記
主
制
篇
的
「
養
老
」
及
體
連
篇
的
「
大
同
世
界
」

'
管
子
入
國
篇
的
「
九
蓉
，
立
教
」
(
註
五
十
)

...... 

等
，

均
是
學
術
混
合
後
的
作
品
，
其
中
最
能
總
結
暨
代
表
我
國
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菁
擎
的
，
就
是
「
大
同
世
界
」
理
想

.. 

大
道
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，
選
賢
與
能
，
講
信
修
睦

。
故
人
不
獨
親
其
親
，
不
獨
子
其
子
，
使
老
有
所
終

，
壯
布
所
用
，
幼
有
所
長
，
私
們
寡
孤
獨
廢
疾
者
皆
有

所
養
。
男
有
分
，
女
有
歸
。
貨
惡
其
棄
於
地
也
，
不

必
藏
於
己
;
力
惡
其
不
出
於
身
也
，
不
必
為
己
，
故

謀
閉
而
不
興
，
盜
竊
亂
賊
而
不
作
，
放
外
戶
而
不
閉

，
是
謂
大
同
。

這
一
段
話
，
道
盡
了
原
始
儒
家
的
理
想
，
不
但
後
人

-7。一



將
之
率
為
主
傘
，
引
為
商
世
不
漁
之
具
理
，
令
人
更
視
之

為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之
極
致
。

陸
、
結

言E
1:1\::1 

位
以
上
對
先
秦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的
描
述
中
可
以
膜
解

到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早
在
殷
宋
周
初
即
巳
萌
芽
，

而
其
之
出
現
與
原
始
宗
教
的
沒
落
和
人
文
思
想
的
興
起
布

絕
對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換
言
之
，
中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並

不
始
於
宗
教
對
世
人
之
關
懷，
而
是
起
於
政
治
立
考
慮
，

所
以
中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就
無
單
獨
設
展
，
卸
統
揚
在

政
治
思
想
中
。

自
周
-
初
「
天
命
觀
」
引
出
保
民
思
想
，
後
，
隨
若
天
消

人
長
的
歷
程
，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愈
加
發
展
，
不
但
在
何
容

上
更
為
豐
富
，
更
將
之
付
諸
質
現
，
且
獲
得
預
期
欽
果
，

從
左
縛
的
記
事
中
即
可
證
明
此
言
非
虛
。
春
秋
、
戰
國
時

代
，
戰
亂
頻
仍
，
民
生
展
苦
，
激
發
了
以
道
自
任
者
暢
言

政
治
理
想
，
思
以
救
民
，
於
是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更
形
發
展

，
其
中
以
儒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最
為
突
顯
。
儒
家
以
現

實
人
世
為
終
極
關
懷
之
處
，
以
三
代
之
理
想
社
會
為
衷
心

嚮
往
之
所
，
因
此
在
政
治
上
極
力
主
張
政
治
之
目
的
就
在

養
民
、
教
民
。
這
種
養
民
、
教
民
觀
念
經
過
孔
孟
苟
三
子

的
閻
錫
，
乃
於
秦
朝
出
現
之
前
有
了
融
合
性
的
完
整
觀
念

出
現
，
即
大
同
世
界
思
想
，
而
後
世
無
出
其
右
者
。
故
殆

可
說
，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思
想
發
展
至
泰
統
一
天
下
之
前
，

已
臻
最
高
境
界
。

註

驛

一
、
個
層
火
生
，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理
論
之
檢
討
，
中
國
論
壇

，
十
五
卷
六
期
，
頁
四
六
。

二
、
徐
復
觀
，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先
秦
篇
，
基
灣
一
商
務
，
六

十
八
年
，
頁
十
五
。

三
、
自
川
靜
著
，
溫
天
河
譯
，
甲
骨
文
的
世
界
，
巨
流
，

六
十
六
年
，
頁
二
十
一
至
二
十
六
。

四
、
同
註
三
，
頁
二
十
六
至
三
十
三
。

五
、
盤
庚
事
蹟
引
自
尚
書
盤
庚
篇
，
是
篇
令
人
通
認
為
殷

末
人
述
古
之
作
。

六
、
「
憂
患
意
識
」
一
辭
，
係
徐
復
觀
先
生
最
先
引
用
，

以
闡
述
周
初
人
文
思
想
之
躍
動
。
詳
見
註
一
，
頁
二

十
至
三
十
二
。

七
、
尚
書
洪
範
篇
。

八
、
尚
書
酒
詰
篇
。

九
、
孟
子
引
尚
書
泰
菁
、
逸
丈
。

十
、
尚
書
由
單
胸
誤
篇
。

十
一
、
同
註
八
.. 

人
無
於
水
監
，
當
以
民
監
。

十
二
、
尚
書
召
詰
篇
。

十
一
一
一
、
尚
書
多
芳
篇
。

十
四
、
尚
書
多
土
篇
。

-f" 十
六五

同同

註註

十十
四三

。。

十
七
、
向
譜
儀
詰
篤
。

十
八
、
五
行
之
說
，
詳
見
註
二
，
頁
五
一

0
至
五
八
七
。

及
方
東
美
著.. 

原
始
儒
家
思
想
之
因
製
及
創
造
，

錢
-
騙
於
「
方
東
美
先
生
演
講
集
」
'
黎
明
，
六
十

七
年
，
一
久
了
二
至
一
二
四
。

十
九
、
黃
沛
槳
，
論
問
體
職
芳
氏
之
著
成
年
代
，
槳
騙
於

三
體
研
究
論
集
，
黎
明
多
七
十
年
。

二
十
、
徐
彼
觀
，
府
官
成
立
之
時
代
及
其
思
想
，
性
格
:
學

生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二
十
一
、
左
傳
文
公
十
三
年
。

二
十
二
、
余
英
的
宮
中
國
知
識
階
婦
史
論
(
古
代
篇
)
，

聯
終
，
六
十
九
年
，
其
五
十
七
至
七
十
六
。一 71 一

二
十
三
、
蒲
公
懼
，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
，

聯
盟
，
七
十
一

年
，

-
R二
十
四
。

二
十
四
、
謊
話
先
進
篇
。

二
十
五
、
論
語
庸
也
篇
。

二
十
六
、
論
語
顏
淵
篇
。

二
十
七
、
論
語
意
間
篇
。

二
十
八
、
論
語
雍
也
篇.. 

子
貢
曰
:
「
如
布
博
施
於
民
，

而
能
濟
來
，

何
的
'
9
.可
謂
仁
乎
?
」
于
曰
:
「
何

事
於
仁
，
必
也
單
乎
!
堯
舜
其
猶
病
諾
。
夫
仁

者
，
已
欲
立
而
立
人
，
己
欲

二
十
九
、
論
話
公
冶
長
篇
。

法
官m
洽
，
人... 

。

三
十
、
韋
政
過
，
中
國
思
想
史
上
奶
，
大
林
，
六
十
八
年

，
頁
入
十
七
。



三
十
一
、
徹
。
周
制
，
因
稅
之
名
，
十
取
其
一
謂
立
徹
。

十十十十
五四三二

論論論論

語語語語

衛泰述里
靈伯而仁
公篇篇篇
篇。。

三
十
六
、
周
喔
，
歐
，
邁
向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幼

獅
，
六
十
六
年
，
頁
一
至
十
二
。

十
七
、
井
田
制
度
，
令
人
疑
為
孟
子
所
創
。
但
詩
經
上

已
有
可
雨
我
公
白
，
邊
及
我
私
」
之
句
;
又
讓
趙
悶

、
陳
鍾
按
於
「
井
田
制
度
研
究
」
(
中
華
文
化
復
興

-

月
刊
，
十
四
卷
六
期
，
頁
六
至
九
)

一
文
中
考
證
'

井
田
制
度
確
實
存
於
古
代
。
孟
子
時
井
田
制
度
已
腿

，
其
乃
參
考
古
制
，
加
上
自
己
理
想
，
重
新
設
計
了

一
套
新
的
井
田
制
度
。

三
十
八
、
以
上
皆
引
自
孟
子
勝
丈
公
篇
為
國
章
。

三
十
九
、
孟
子
架
一
想
王
篇
齊
桓
章
。

四
十
、
同
註
三
十
九
。

四
十
一
、
同
註
三
十
九
。

四
十
二
、
孟
子
勝
文
公
篇
神
慶
華
。

四
十
一-
7
同
註
三
十
九
。

四
十
四
、
孟
子
盡
心
篇
伯
夷
章
。

四
十
五
、
孟
子
公
孫
丑
篇
憊
賢
章
。

四
十
六
、
苟
子
富
國
篇
。

四
十
七
、
同
註
四
十
六
。

四
十
八
、
苟
子
互
制
篇
。

四
十
九
、
同
註
二
十
一
-
7
頁
五
。

五
十
、
管
子
入
國
篇.. 

入
國
四
旬
，
五
行
九
惡
之
敬
。
一

日
老
老
，
二
日
慈
幼
，
一
一
一
日
恤
孤
，
四
日
養
晨
，
五

日
合
獨
，
六
日
間
瘓
，
七
日
通
窮
。
入
日
振
困
，
九

4
日
接
絕...... 

。

主
要
參
考
書
目

一
、
國
史
大
綱
上
珊
，
錢
穆
，
一
商
務
，
六
十
六
年
。

二
、
中
國
通
史
上
珊
，
傅
樂
成
，
大
中
國
，
六
十
七
年
。

一
、
中
國
通
史
上
古
篇
，
李
國
祈
，
東
孽
，
六
十
七
年
。

四
、
甲
骨
文
的
世
界
，
自
川
靜
著
，
溫
天
河
潭
，E流
，

六
十
六
年
。

五
、
中
西
哲
學
思
想
中
的
天
道
與
天
一
帝
，
李
社
，
聯
經
，

六
十
九
年
。

六
、
中
國
思
想
史
上
妞
，
韋
政
通
，
大
林
，
六
十
八
年
。

七
、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先
秦
篇
，
徐
復
觀
，
商
務
，
六
十
入

年
。

入
、
先
秦
政
治
思
想
史
，
梁
啟
超
，
東
大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九
、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，
爾
去
權
，
聯
經
，
七
十
一
年
。

十
、
孔
孟
苟
哲
學
證
議
，
貿
公
偉
，
幼
獅
，
六
十
四
年
。 十

一
、
中
國
知
識
階
層
史
論
(
古
代
篇
)
，
余
英
時
，
聯

經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十
二
、
史
學
與
傳
統
，
余
英
時
，
時
報
，
七
十
一
年
。

十
三
、
中
國
人
的
人
生
觀
，
芳
東
美
著
，
馮
糧
祥
譯
，
幼

獅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十
四

中
國

人丈
精
神
之
發
展

唐

君

教

學
生

十

入
年
。

十
五
、
中
國
哲
學
史
第
一
卷
，
勞
思
光
，
吞
港
中
文
大
學

，
一
九
八
0
年
。

十
/\ 

@中
根國
旗丈
篇化

l 靠
在車
里壘
警車

聯

經

七O 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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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思
想
篇
抖
|
|
理
想
與
現
實
。

@
思
想
篇
伸
|
|
天
道
與
人
道
。

十
七
、
中
擎
民
族
的
歷
史
文
化
，
陳
立
夫
等
，
中
央
丈
物
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十
入
、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與
制
度
史
論
集
的
惘
，
張
其
昀
等
，

中
華
文
化
出
版
委
員
會
，
四
十
四
年
。

十
九
、
尚
書
今
註
今
譯
，
屈
寓
里
，
商
務
，
六
十
六
年
。

二
十
、
詩
經
今
註
今
諱
，
馬
持
盈
，
商
務，
六
十
七
年
。

二
}
、
春
秋
左
傳
今
註
今
譯
，
李
宗
惘
，
商
務
，
六
十
九
年
。

二
二
、
國
語
韋
氏
解
，
世
界
，
四
十
五
年
。

二
三
、
四
書
今
註
今
譯
，
楊
﹒-
k
m
功
等
，

商
一
務
，
六
十
八
年
。

三
四
、
周
禮
今
註
今
譯
，
林
尹
'
一
商
務
，
六
十
入
年
。




